附件2：
声像档案收集整理规范

1、 照片档案收集整理规范
（一）收集范围
凡是学校、学院和部门在公务活动中形成的，记录和反映学校、学院和部门重要活动、重要会议、重大事件、工作成果等内容，具有凭证、参考、利用价值的照片及说明材料都应收集归档。其中包括学院和部门自己拍摄的，也包括委托外单位（如：电台、报社、其他单位）拍摄的照片。
（二）归档要求
质量要求：归档的数码照片应是用数字成像设备直接拍摄形成的原始图像文件，不能对数码照片的内容和EXIF信息进行修改和处理。
格式要求：归档的数码照片应为JPEG、TIFF或RAW格式，推荐采用JPEG格式。
照片筛选：对反映同一事由的若干张数码照片，应选择其中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数码照片归档，所选数码照片应能反映该项活动的全貌，且主题鲜明，影像清晰、完整。反映同一场景的数码照片一般只归档一张，同一事由若干照片一般选择5-6张。
注意事项：拍摄设备时间设定准确、像素在600万以上，存储空间大于3M。
（三）照片档案整理要求
照片档案著录项目：
	一级类目：照片档案
	二级类目：2024
	三级类目：学院和部门名称

	全宗号：6
	实体分类号：SX12
	案卷号及件号：1；1.0001

	正题名：照片文字说明
	责任者：学院和部门名称
	文件时间：数码照片拍摄时间，20230516（8位格式）

	归档单位：学院和部门名称
	保管期：永久
	页数：数码照片张数

	归档时间：20230516（8位格式）
	输入员：兼职档案员
	


案卷的正题名：2024年××学院（部门）存档照片，件（即每张数码照片）的正题名：照片文字说明，简要概况照片的基本内容，包括事由、地点、人物等信息。
案卷号统一先录为1，件号依次为1.0001；1.0002；1.0003……
数码照片的命名：每张数码照片以档号（6-SX12-1.0001）重命名。
2、 录音、录像档案收集和整理规范
（一）收集范围
反映学校、学院和部门主要职能活动、重要工作成果、重大事件等具有保存价值的录音、录像记录。
（二）归档要求
质量要求：直接形成，不随意修改和处理，反映该项活动的全貌，主题鲜明，影像清晰、完整。
格式要求：a.录音档案：WAV、MP3、ACC；b.录像档案归档格式：MPEG、MP4、AVI。
存储载体：应采用CD- R、DVD-R、DVD+R档案级光盘，放入光盘盒归档保存。
（三）整理要求
录音、录像档案著录项目：
	一级类目：声像档案
	二级类目：2024
	三级类目：学院和部门名称

	全宗号：6
	实体分类号：SX14
	案卷号：1

	正题名：录音、录像文字说明
	责任者：学院和部门名称
	文件时间：录制、摄制时间，20230516（8位格式）

	归档单位：学院、部门名称
	保管期：永久
	页数：1张

	归档时间：20230516（8位格式）
	输入员：兼职档案员
	


案卷的正题名：录音、录像文字说明，包括讲话人姓名、职务、主要内容和录制日期、密级、讲话时间等，或者片名、摄制单位、摄制日期、语别、密级等。
案卷号统一先录为1，声像档案一张光盘为一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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